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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繁星計畫平衡城鄉差距之成效顯著，故 100 學年度與學校推薦整併為繁星推薦並擴大辦理，更

能激勵偏鄉學子升學士氣，深獲各界肯定；而外界對於個人申請是否不利於弱勢家庭或經濟

不利之學生，爰提出以下說明： 

(一)甄選入學以採用學測，旨在評量學生接受大學教育的基本能力，考試範圍為高一、高二

必修課程，學生只要貫通課本的觀念，考好學測並不困難，比較不依靠補習；相較於指

定考試的題目難度與範圍廣度都較學測大，想要獲得好成績進入高分科系，必須要精熟

多種艱難的題型，因此往往更加仰賴補習。一個高中生如果補習 2 科，一個月的費用動

輒 5、6 千元；如果請家教，花費更倍於此。故在制度設計上，甄選入學採用學測成績對

弱勢家庭相對比較合理。 

(二)校系辦理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，旨在了解學生個人特質、品格表現、特殊專長、合作

精神、校系認同等面向加以評估，並非僅就志工經驗或社團活動等條件評判。 

(三)為照顧偏鄉的弱勢學生，本部協調大學提供繁星計畫入學管道，自 96 學年度辦理以來，

成效良好，對於促進「高中均質、區域均衡」及對偏鄉弱勢學生進入大學有一定貢獻。 

此外，大學更透過甄選入學發揮扶助弱勢的精神，如部分大學優先保留一定名額給通過

第 1 階段學測篩選門檻之低收入戶學生或文化不利學生。相較於考試分發入學，實質上

更能夠扶助弱勢，促進階層流動。 

三、自 93 學年度起，實施低收入戶子女參加學測、指考報名費全部優待外，參加甄選入學第 1 階

段報名費用亦全部優待；參加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費用大多數學校亦予以全部優待。 

四、任何試務都有改進的必要，甄選入學也不例外。擴大甄選入學比率，需有配套措施，除透過個

案審查的方式針對擴大後的試務機制的負荷、報名費收取的合理性及學校評估各院、系辦理

甄試成效的機制等等因素審慎考量，以促進學校檢視試務機制的公平性與收取報名費的合理

性外，本部將推動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經費收支公開，以促使大學檢視招生經費運用之合理性

，並檢討報名費是否有調降空間。 

五、未來將持續推動大學招生試務訪視機制，並進行成效追蹤，以引導大學甄選試務標準化，並提

升大學招生品質；申請表件格式化，以提供偏鄉及文化不利學生之友善申請機制；落實高中

生生涯輔導機制，以輔導高中學生發掘自己潛能、性向和各種特質；規劃甄選錄取生高三下

彈性學習課程機制，改善高三下學生學習情緒及教學氣氛等配套措施。 

（七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 2 階段指定

項目甄試日期撞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4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43） 

陳委員就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撞期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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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如下： 

一、教育部針對各校系舉辦個人申請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日期，已與大學協調多年，在衡酌高

中教學、大學甄選作業、考試與放榜間距以及後續指定科目考試相關作業等各種因素綜合考

量下，將 101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訂於 3 月 30 日至 4 月 22

日，共計 4 週之週五、六、日。 

二、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延長將影響高中及大學教學：教育部多年來與高中、大學協調多年

，甄試日期如延長，大學與高中各有反對意見如下： 

(一)高中端：第 2 階段日期延長將影響高中三年級下學期正常教學，學生將需更長時間奔波

於各校系間，無法接受正常課程；另時間延長，學生於完成甄試後，勢必花更長時間等

待錄取結果，學生心情不安定，對學習效果必打折扣。 

(二)大學端：大學準備及舉辦甄試作業，須出動大量人力，包括學系教授擔任審查委員、行

政人員辦理試務工作及服務考生家長等，如甄試日期延長或擴大至週一至週四，大學人

力若大量投入試務工作，亦將影響大學既定之教學及行政事務，亦非妥當。 

三、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為校系招生的策略性作法：各校系訂定甄試日期，是其招生的策略

性作法，美國名校如哈佛大學、史丹佛大學等，亦依其招生策略訂定申請日期，我國大學多

年來對於甄試日期的訂定，學校也依其招生目標訂定策略，教育部原則尊重。 

四、避免高分學生重複錄取造成大量缺額：部分學測高分學生，在尚未發展明確的校系認同與性向

前，以其高分的優勢，獲得進入多個學校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的機會，佔據其他真正對該

校系有興趣及能力的學生機會，惟因 1 人最後僅能進入 1 學系就學，造成學校大量缺額，故

部分學校會策略性將甄試時間排在一起，希望學生認真思考報考校系。 

五、學生應探索生涯性向及興趣，以選擇適合的校系就讀：個人申請管道是大學多元入學精神的體

現，協助性向及興趣明確的學生入學的管道，以學習所愛、發揮所長，本部再次呼籲高中應

協助學生探索性向，學生亦應主動了解有興趣的大學校系，並選擇喜愛的校系，不應將個人

申請視為「多一個選擇」的機會，才能依適合的管道入學，就讀適合的校系。 

（七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陸生來臺「三限六不」等政策限制太

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7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72） 

黃委員昭順對陸生來臺「三限六不」等政策限制太多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陸生來臺是大陸政策一環，由於兩岸的政治分立，以及臺灣民主政治的運作，陸生來臺政策在

與國內學生權益相關事項，例如准許陸生從事專兼職工作、領取獎學金及加入全民健康保險

等，在規劃及開放之初，需有特殊的考量及權宜作法。惟相關部會已觀察去年 9 月陸生入學

後表現及狀況，持續評估改進方向的變革幅度及內容，參酌社會輿論並分析利弊，漸進檢討

修正。 


